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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商资〔2023〕151号
  
关于组织做好淮安市外资研发中心申报
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商务局、科技局，市开发区、工业园区经发局: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商务厅省科技厅关于鼓励支持外商投资设立和发展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苏政办发〔2023〕24号）和《江苏省外资研发中心推进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商资〔2023〕453号），根据《省商务厅关于做好外资研发中心核定等相关工作的通知》，现开展淮安市外资研发中心核定等工作。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1.外资研发中心是指外国投资者设立、从事自然科学及其 相关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实验发展（包括为研发活动服务的中间试验）的机构，形式包括独立法人和内部独立部门或分公司。
2.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是外资研发中心的一种创新模式，  指通过提供设施设备、研发场所和专业指导，依托其技术、人才、资金、数据等资源，推动与中小企业、创新团队开展项目合作，实现协同创新的研发中心。
二、核定标准
（一）申请核定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在淮安市内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2. 有明确的研究开发领域和具体的研发项目，固定的研发场所、研发必需的仪器设备和其他必需的科研条件；
3. 累计研发总投入不低于200万美元，且持续有研发投入；
4. 配备专职管理和研发人员。
（二）申请核定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应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在淮安市内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2. 累计研发总投入不低于200万美元，且持续有研发投入；
3. 有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的研发场所；
4. 年度签约的研发创新项目不低于10个；
5. 有协同创新必需的设施设备，具备国际化的技术、人才等资源。
三、核定材料
（一）外资研发中心应提交下列材料：

1.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企业盖章的申请书（内容包括：研发中心基本情况、研 发活动情况、研发人员配备情况、符合申报条件的说明、信用承诺等）；
3. 股东或董事会关于设立研发中心的佐证材料；
4. 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证明其研发投入的其他审计材料；
5. 设备购置支出明细和清单；
6. 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名册（包括姓名、工作岗位、劳动合同期限、联系方式）；
7. 外资研发中心所属企业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告）。
（二）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应提交下列材料：

1. 企业盖章的申请书（内容包括：开放式创新平台基本情 况、国际化技术和人才资源情况、签约的研发创新项目开展情况、符合申报条件的说明、信用承诺等）；
2. 股东或董事会关于设立开放式创新平台的佐证材料；
3. 证明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投资额的审计材料；
4. 研发场所的产权或租赁证明；
5. 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服务项目的合同文本；
6. 协同创新必需的设施设备清单；
7. 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所属企业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告）。
四、 申报流程
1. 企业申请。申报主体将申报材料按序装订成册（A4 尺寸），一式两份（含电子稿）报送至所在县（区）商务主管部门。
2. 县区初审。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科技部门，依据本通知中申报条件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对外资 研发中心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对申报材料出具初审意见后，在12月25日前汇总报送市商务局。
3. 市级审核。市商务局会同市科技局对申请材料进行核验并核定市级外资研发中心名单。
4. 发文公布。市商务局、市科技局联合发文公布市级外资研发中心名单。
五、其他事项
1. 外资研发中心发生更名或与核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 （转内资、经营业务发生变化等），应在3个月内向商务部门报告，市商务局会同市科技局重新进行核定。
2. 市级外资研发中心资格自确定之日起有效期3年。如不再符合外资研发中心基本条件，其资格自动失效。
3. 享受进口税收政策的外资研发中心无需开展核定工作， 即可确认为市级外资研发中心。省级重点支持的外资研发中心、 享受进口税收政策的外资研发中心及江苏省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原则上从市级研发中心名单中确定。
附件：1. 信用承诺模板
2. 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清单
3. 外资研发中心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名册
淮安市商务局                  淮安市科技局
2023年12月19日
淮安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19日印发
附件1 
信用承诺模板

本企业申报外资研发中心/外资开放式创新平台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及数据真实，接受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的监管。如有违反，本企业愿接受商务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做出的处罚。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进口/国产
	设备原值（元）
	交货时间
	设备合同号
	涉税凭证类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涉税凭证类型为已负担税款商品填写涉税凭证种类，分别填写：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海关进口关税或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附件3
	外资研发中心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名册

	序号
	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岗位（请勾选）
	劳动合同期限（年月日）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专职科技管理人员
	直接服务人员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联系手机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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